
新中国初期川陕老区

红军军烈属的优抚工作
张 望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川陕老区原红军军烈属通过发放优待粮、抚恤金和各种

补助，代耕，组织慰问，联欢会等等方式进行了优抚。通过优抚，老区民众很快重新形成了对新政权的向心力，新

政权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也能在较短时间顺利完成，从而使新政权迅速得到了巩固，为新政权在川陕老区立足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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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领导的新政权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南方革命老区对原红军军烈

属( 以下简称军烈属) 开展了大规模优抚工作。这

一工作对新中国成立初中共在革命老区的政权重

建，社会建设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笔者见到的

研究成果中，未见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因此本文拟

以川陕老区( 川陕根据地) ①为个案，利用地方档案

对此作一初步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优抚工作的准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老区子弟踊跃

参军支前，成为红军的主要兵源，川陕老区也一样。
据川北行署估计，川陕老区解放时共有军烈属约

10 万户②。全国解放后，对老区军烈属的优抚成为

新政权一项必要的工作。
为做好这项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遣访问团负

责这项工作，同时责成地方全力配合。根据中央这

一要求，川陕边访问团于 1951 年 8 月初组建，共

436 人，由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川

陕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宏远任正副团长，于 8 月 8
日从重庆出发前往川陕老区工作。川陕老区的直

接掌管者川北行政公署( 以下简称川北行署) 也三

令五申，要求川陕老区各县务必做好对军烈属的优

抚工作。③根据这一要求，各地在县、区、乡都设立

了优抚委员会，村设优抚小组负责优抚工作。④

主要执行机关落实后，首先要对军烈属进行资

格认定和登记。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川北行署制定

了章程⑤，这一章程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川陕老区

军烈属资格认定的标准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第

一，直系血亲，配偶，十六岁以下的弟妹视为军烈

属。其他亲属不视为军烈属。但军人自幼依靠其

长大，现必须依靠其生活的其他亲属除外; 第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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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的配偶不视为军烈属; 第三，以下几种情况由军

人申请意见或群众公议决定是否视为军烈属: “1．
父母离婚后双方均要求享受军属待遇。2． 存在过

继情况，生父母和养父母均要求享受军属待遇。3．
女军人娘家和婆家均要求享受军属待遇”。同时

“凡中途掉队或脱逃者，被敌军俘获遣送回籍者，

投降敌军者( 包括以后又被中共军队俘获者) 家属

不算军属”。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一再强调要做

好军烈属的优抚工作。要求老区各县必须紧密配

合，选派当地干部和外来专职干部( 负责红军优抚

工作) 联合组成工作队，把工作落到实处。①

由于久经战火，多数军烈属没有书面证明，也

有很多军烈属的子弟参军后杳无音讯，为此川北行

署规定: 只要当地群众证明其家庭成员参加红军或

为红色政权 工 作 过 ( 地 方 干 部) ，均 按 军 烈 属 对

待。② 此外，原苏区时期的红军伤员( 作战负伤后

留下的残废军人) 和阵亡红军的家属，家庭有人参

加红军童子团，少年先锋队的家属也算军烈属。事

实上，只要有人证明跟随红军走了的，没发现章程

中不合规定的家属都算军烈属。③

以上是军烈属资格的认定标准。各地据此对

本地的军烈属进行了登记。据统计，1951 年登记

的红军烈属达县 1425 户，5120 人; 宣汉 1401 户，

5602 人; 开江 ( 属达县) 61 户，223 人; 平昌 5064

户，13811 人; 通 江 6167 户，29647 人; 南 江 2963
户，14355 人; 巴 中 8427 户，33393 人; 万 源 2249
户，8530 人。红军军属达县 2658 户，12972 人; 宣

汉 8047 户，33733 人; 开江 6 户，13 人; 平昌 299
户，1238 人; 通江 684 户，3698 人。④ 登记的内容包

括: 军人姓名，年龄，何时参军，参军部队番号，家属

姓名，人口( 成人和儿童) ，劳动力和产业情况，有

无通信，有无物证( 无物证有证人也可) ，是否已领

优待粮，现有何要求等内容⑤，以作为优抚的主要

依据。同时要求负责优抚工作的人员了解清楚军

烈属有哪些困难和要求，以便优抚工作能针对性实

施，并防止他人冒充军烈属登记。

二 优抚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初对军烈属的优抚大致包括物质

抚恤和精神抚恤两方面。物质抚恤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发放优待粮和抚恤金。据统计，到 1951
年 7 月，川北行署共给军烈属发放优待粮 182 万多

斤⑥。南江 1951 年一次拨出的优抚粮即有五万

斤⑦。抚恤金( 优待款) 仅通江在 1953 年便发了 3
次，计 20450 万元( 旧币，以下同) ⑧。地方政府还

拨出专项粮款救助生活困难，无力生产的军烈属

( 见表 1) 。逢年过节地方政府还根据群众评议对

最困难的军烈属发放优待粮和慰问品。⑨

表 1 南江县第四区黑潭乡烈军属得到贷粮及贷款统计表(1951 年)

村别和项目 一村 二村 三村 四村 五村 六村 七村 八村 九村 十村 十一村 合计

贷粮户数 16 14 17 22 18 28 13 21 28

贷粮人数 74 69 130 107 94 284 73 118 162

共农贷粮数目( 市斤) 250 200 190 385 205 430 260 306 32

共贷款数目( 元，旧币) 10000 15000 7300 12600 2700 5000 16400 20000

共贷口粮数目( 市斤) 250 3600 168 355 330 354 370 287 45

共得到政府发的生产救灾粮数字

说明: 南江一个乡军烈属在灾荒中一次得到的贷粮和贷款。而发放粮款不止一次。资料来源: 南江县档案馆，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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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政府财力拮据，因而一部分物质救助

是在土改中实现的。具体做法是在土改中分配土

地和胜利果实时照顾军烈属( 特别是生活较困难

的军烈属) 。①

第二是代耕。川陕老区的军烈属多半家在农

村，由于子弟从军伤残或阵亡，军烈属家中往往没

有劳力从事耕作。代耕能缓解这一情况，也能减少

政府的财政压力，因而被政府所重视。为了帮助军

烈属耕作，不误农时，川北行署制定了代耕章程，要

求各地执行。具体内容包括: 1． 代耕资格自报公

议，无劳力全代耕，有半劳力的部分代耕，有劳动力

的不代耕。2． 代耕亩数，工数以当地一般中农生活

标准为限，有特殊困难还要增加工数。3． 可靠其他

职业生活，或家属已由国家供给的不代耕，军人在

部队中被清洗或逃亡者停止代耕。4． 代耕队由

18—45 岁的劳力组成，伤残者，脑力劳动者( 教师、
医生) 免除义务，军烈属自愿参加者不得拒绝。②

此后各县均依照此章程，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自己

的代耕章程并付诸实施。同时各县纷纷强调“代

耕是搞好优抚工作的关键”，为此，“必须健全代耕

队，无劳动力的烈军属土地要及时耕种，反对临时

派工乱点兵现象”; 因此，“必须打通思想，认真组

织领导代耕工作”，“建立汇报制度。代耕小组三

天一报，代耕小队五天一报，乡代耕队十天一报，区

十五天一报”。此外“通过黑板报小报表扬和批

评，提高代耕队员的情绪”。③ 通过这些工作，代耕

在川陕老区的开展可谓如火如荼，由下表( 表 2) 可

见一斑。

表 2 万源县第八区拥军优抚情况统计表

乡别 代耕队 代耕组 代耕队员 代耕工数 受代耕户 人口 受代耕产量( 石) 代 耕 方 式

石塘 12 34 699 482 22 100 322． 5
包干制有 2 户，工票制 5 户，轮流制 3 户，其余

12 户是由代耕队员轮流制

长田 5 10 109 128 4 15 85 是由代耕队员轮流制

石马 3 5 129 182 8 36 172． 5 有 7 户是工票制，1 户是小包干制

八台 225 11 39 96． 1 是采取互助轮流代耕制

埝塘 4 5 85 120 6 28 117 是采取包干制

水田 4 10 110 110 7 27 41． 5 群众与互助组轮流制

白沙 12 34 570 467 22 126 508． 6 群众轮流制

曹家 9 11 73 102 4 20 29
1 户包干制，2 户是由互助组工票制，1 户是轮

流制

合计 49 109 1775 1816 84 391 1382． 2

资料来源: 万源县第八区政府:《关于对烈军属优抚情况统计表》( 1952 年) ，万源市档案馆，26—53—8。四川土地数是按土地实产粮食数

计算。

由上表可见代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军烈

属的优待抚恤中成为一种常见的方式。这一做法

缓解了军烈属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困难，减少了政府

的财政负担。
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老根据地最重要的物

质优抚内容。此外还有一些针对特别贫困的军烈

属的优抚，具体包括:

首先，帮助无家可归，房屋破旧无力修缮的贫

困军烈属修建房屋，主要通过发放房屋补助实现。

川北行署于 1952 年拨出 39 亿元分配到老区各县，

作为房屋补助专款。规定: 1、无房居住且无力修房

或只能修一部分的军烈属可获补助。2、补助分甲

乙丙三等，分别补助 200 万元，100 万元，40 万元。

3、补助资格由群众评定，再经乡讨论通过批准，上

报县里拨发。4、相关款项由县掌握，以免浪费。同

时要求 10 月 15 日前发完上报。④ 根据这一指示，

老区部分生活最困难的军烈属的房屋得到了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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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建，使他们有了安居之处。
其次，给军烈属子女入学优待。川陕老区地处

川北大巴山，百姓生活普遍较贫困。能让子弟上学

的百姓较少。为了让贫困的军烈属子弟具备基本

文化知识，各县均筹集了一笔入学补助费。按川北

行署的意见，“此款是作为现读小学及现失学或欲

入学而无力负担学杂费，书籍文具费的贫苦烈军属

子弟读小学的费用”，“每个得到补助的儿童得四

万元，约为一年学杂费，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

或减少费用数目”。① 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均按此

实行了补助。这一优待帮助了一些因赤贫无法入

学的军烈属子弟入学。
再次是医疗救济。川陕老区医疗条件十分落

后，因此中央和川北行署调派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

在各地设立医疗所帮助军烈属和百姓看病。仅通

江、南江、巴中、平昌等地 1951 年就得到中央访问

团带来的药品近百种，其数量足够开一家中型医院

有余。② 各县利用这些器械设立医疗所，方便老区

群众看病。在平昌的一个医疗所，接诊病人中军烈

属和红军伤残军人占 60%以上。③

精神抚恤主要是通过召开各种会议，树立军烈

属高人一等的政治社会地位和参军光荣，军烈属光

荣的观念。从而使军烈属的心理得到慰藉，更加拥

护共产党。同时也为其他人树立了军烈属光荣的

印象，进而为新政权获得了稳固的社会支柱。
会议方式包括两种: 第一种是军烈属座谈会。

这种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明确现存军烈属的情况，

倾听并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并

在会上举行追悼会追悼苏区时期及红军撤走后阵

亡和被害的烈士，并发放毛主席像章，贺词和慰问

信。④ 通过座谈会，军烈属感到共产党并没有忘记

他们，自己在中共政权中仍有较高地位，共产党从

而也成功地重新凝聚了民众。

第二种是在节日召开会议并通过各种活动对

军烈属进行慰问。这种活动一般在春节和“八一”
建军节进行。如通江在春节召开了各种座谈会，

“八一”建军节召开了军民联欢会。⑤ 仪陇在春节

指示各机关应采取上门慰问( 并赠送礼物或纪念

品) 或举行座谈会、团拜会慰问军烈属。⑥ 中央访

问团在川陕老区停留期间，放映电影 101 次，演出

114 次。⑦ 通过这些会议和活动，召集军烈属座谈，

同时在此期间献花，举行联欢会，演剧，政府机关上

门慰问并发动部分群众上门慰问送礼( 送光荣匾

也多半在此时进行) 。这种方式对军烈属而言，无

疑是一件极有光彩的事，因而成效显著。军烈属纷

纷表示要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努力生产，争当模范，

为老区建设再立新功。
此外，访问团还邀请军烈属代表前往北京参加

国庆观礼，参观京沪等地，借此提高他们的政治和

社会地位。由此提高了军烈属新政权的向心力，增

强了他们对新政权现行各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并

积极支持新政权的政策。⑧

为了保证优抚能顺利进行，各级政府在日常工

作中也较注意纠正各种偏向，特别是对基层出现的

“优新不优老”“优近不优远”“优生不优死”“优干

( 地方干部) 不优军”，以及土改中不照顾军烈属，

不给无劳力的军烈属分田，甚至徇私舞弊等现象提

出严厉批评，要求限期纠正，并防止再次出现这些

倾向。⑨ 通过纠偏和定期不定期检查，新中国成立

初期对军烈属的优抚工作总体上是到位的。

三 优抚工作的特点和意义

川陕老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军烈属的优抚

工作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优抚工作带有相当程度的救贫济困色

彩，这在特殊补助( 建房补助、入学优待) 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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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民政厅:《关于评发贫苦烈军属子弟入学补助金的指示》( 1952 年) ，平昌县档案馆，1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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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县人民政府:《53 年优抚工作总结》( 1953 年) ，通江县档案馆，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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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访问团川陕边分团:《工作报告提纲》( 1951 年) ，通江县档案馆，36—1—10。
平昌县民政科:《第四次烈军工属代表大会总结》( 1951 年) ，平昌县档案馆，12—1—24。
中央访问团川陕边分团:《访问达县专区工作总结》( 1951 年) ，通江县档案馆，36—1—20。



特别明显。以军烈属子弟入学补助为例，仪陇县

1952 年得到这一补助的军烈属只有 450 户，当时

仪陇全县的军烈属为 8942 户。① 在房屋救济中，真

正得 到 救 济 的 军 烈 属 也 不 到 军 烈 属 总 户 数

的 10%。②

第二，强调生产救济，强调救济的主要目的是

帮助老区发展生产。为此，访问团和政府都要求并

鼓励军烈属将救济款用于发展生产，甚至要求军烈

属订出救济优待粮款开支计划，“保证投入生产不

浪费一文”。③ 并重视引导军烈属将优待的粮款用

于生产。如南江第八区引导孤寡老人将救济款用

于小买卖本钱或买棉纱纺线卖维持生活。④ 对有

劳动力的军烈属不要补助和优待的行为进行表扬，

同时批评纠正部分军烈属中存在的“等，靠，要”思

想和大吃大喝，甚至抽鸦片的现象⑤，基本达到了

预想的效果。
第三，政治色彩浓郁，与现实政治工作紧密相

连。一份文件明确指出: 对军烈属优抚的意义主要

在于“提高烈军属的政治认识，使优抚工作意义能

够贯彻到人民群众中去，更进一步的发挥他们抗美

援朝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和力量”，“要把中央来此

访问这一壮举运动和意义在最短期间造成一个群

众性的运动，做到家喻户晓，这不仅对遍布全国各

地的红军老干部安慰和对其家属照顾，而且对当前

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有力鼓舞，同时对巩固和扩大国

防军也是一个保证”。⑥ 由此可见，川陕老区军烈

属的优抚工作是和当时的政治活动紧密联系的。
新中国成立初对军烈属进行优抚，其意义主要

体现在 对 当 地 政 权 建 设 和 社 会 建 设 方 面，具 体

包括:

首先，对军烈属的优抚极大地增强了川陕老区

民众对新政权的向心力，使新政权能在较短时间在

当地重新立足。事实上，在红军走后，当地民众很

多人( 主要是南江) 支持红军留守武装———巴山游

击队，还有很多人把红军用过的物品秘密保存起

来，期待红军回来后作为见面礼。当中央访问团来

到老区时，受到老区民众热烈欢迎。“他们把访问

团成员称作‘毛主席派来的人’”，“看见访问团就

像看见毛主席一样”。⑦ 有些地方的军烈属甚至写

信给毛泽东和朱德，畅言解放后自己生活的改变和

对共产党的爱戴和感激。⑧ 所有这些都可见当时

川陕老区民众见到共产党回来的激动心情，也说明

他们对共产党的真诚热爱。共产党对他们的优抚

更使他们感到共产党没有忘记他们，自然更加支持

新政权。
其次，对军烈属的优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

权在川陕老区发动群众的重要手段，这一工作极大

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老区的其他工作，特别是抗美

援朝运动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军烈属进行

优抚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军烈属能迅速重新认同共

产党领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起

带头作用，这一目的通过优抚工作得以实现。军烈

属们明确表示:“感谢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的

关切和爱护，要努力生产响应政府一切号召，保持

我们的光荣”⑨。抗美援朝运动中，很多军烈属又

动员自己的子弟亲友参加志愿军，如开江十天内报

名参军的有 500 多人，不少是军烈属，各地公粮的

交售多半也能提前完成。瑏瑠 通过优抚工作，在社会

上也形成了一股拥军爱军，优属敬属的风气，有助

于新政权的稳固。可见，对军烈属的优抚实际上成

为一种政治动员方式，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川陕老区

开展各项政治运动和新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 责任编校: 唐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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